	行政权力实施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事项名称
	220.建筑工程（含房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含档案验收）　

	事项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办事对象
	　在建受监项目

	法定期限
	　
	承诺期限
	　7个工作日

	实施机关
	　岳阳市城乡和住房建设局
	责任科室
	　岳阳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

	咨询电话
	　0730-8295392
	投诉电话
	　0730-8295398

	受理条件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申报材料
	（一）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二）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四）法律规定应当由公安消防部门出具的对大型的人员密集场所和其他特殊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的证明文件。

（五）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六）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

（七）住宅工程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法定依据
	1.《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 第四十九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2.《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78号发布，住建部令第2号修改）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新建、扩建、改建各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统称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工作。
  第四条　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办法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备案机关）备案。

	收费标准
	　

	运  行  流  程  图
	　

	
	





备案室在3个工作日内组织现场核查工程实体质量





建设单位持相关资料向市质安处备案室的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受理岗位申请备案





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后重新申请





受理岗位在1个工作日内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





通知建设单位领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符合要求的，备案室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备案表审核签认程序，并将备案信息录入岳阳建设网





存在质量问题或违法违规行为的，责令改正或依规处罚到位后，重新复查











